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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关于开展学费收费标准
调整的征求意见情况报告 

 

一、背景说明 

为适应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，保障教学资源持续优化，

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云南省教育厅、云南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我省民办学校收费实行自主定价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云发改物价〔2016〕1077 号）、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学历教育收费有关事

项的通知（云发改价格〔2021〕210 号）规定及办学成本核算结

果，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拟对学费标准进行适度调整。本次调整严

格履行公开征求意见程序，遵循“公开透明、分类协商、保障公

平”原则，确保决策科学合理。 

二、征求意见过程 

1. 学院官网公示 

   时间：2025 年 3月 6日—3月 16日（共 10日）   

   数据统计如下： 

   官网公示页面访问量：492 人次； 

   收到有效反馈意见：11条（含邮件、在线表单、电话）；   

   支持率：82%（9 条），反对率：9%（1 条），建议类：

9%（1条）。 

2. 线下座谈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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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时间及参会人员：2025年 3月 16 日，共 13人参会（学生

代表 3人、家长代表 4人、教职工代表 4人、校外专家 2人）。   

  表决结果如下：   

  支持调整：10 人（76.92%）； 

  反对调整：1人（7.69%）； 

  弃权：2人（15.39%）。 

三、意见汇总与回应 

（一）支持意见（占比 77%-82%）   

1.合理性认可： 

82%参会者支持者认同“口腔类、医学实验类、技术类”专

业差异化调整（现行标准低于省内同类院校 30%）； 

79%参会代表支持“学费增量专项资金用于教学设施升级”

的绑定机制。 

2.其他措施肯定： 

结构性调整，成本占比较大的专业增幅大，成本较小的专业

增幅小。 

增加奖学金项目与勤工助学岗位，承诺降低反对声量。   

（二）反对意见与解决方案 

1.主要争议： 

-担忧“跨年级执行标准”导致同级不同费（如 2024 级新生

与老生差异）； 

-要求公开近三年学费收支明细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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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学院回应： 

 - 采纳“新生新标准、老生老标准”过渡方案，确保公平

性； 

 - 承诺在官网定期公示财务状况，按年度披露学费收支表。 

四、调整方案优化与表决通过   

经修订后的方案获学院党委会审议通过，核心内容如下：   

1. 调整标准： 

- 三年制大专部分： 

口腔医学专业类（涉及 1 个专业）15,000 元/学年→19,800

元/学年（+32%）； 

临床医学专业类（涉及 1 个专业）14,000 元/学年→16,800

元/学年（+20%） 

中医医学专业类（涉及 3 个专业）13,000 元/学年→16,800

元/学年（+29%）；   

预防医学护理类（涉及 2 个专业）12,000 元/学年→15,800

元/学年（+31%） 

医疗技术专业类（涉及 10个专业）12,000 元/学年 →14,800

元/学年（+23%） 

- 五年制大专（涉及 11 个专业）8,000 元/学年 →9,800 元/

学年（+23%） 

- 三年制中专（涉及 6 个专业：）：5,000 元/学年 →7,000

元/学年（+40%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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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配套保障： 

- 承诺资金用途限于：   

- 学院教学设施建设（占比≥45%） 

- 教学教研设备更新（占比≥28%）；   

- 高层次人才引进（占比≥13%）；   

- 同步增加助学金金额，按学费收入计提（占比≥5%）。 

五、结论与实施计划   

本次意见征集共覆盖师生、家长及专家 500 余人次，方案修

订后支持率提升至 90%（二次问卷结果），学院决定：   

1. 通过方案：自 2025 级新生秋季报到起执行新标准，老生

按原标准缴费至毕业；   

2. 执行节点：   

   2025年 3月 28日前：完成教育厅备案及全院政策宣讲会；   

   2025 年 3月 30 日起：开通“学费政策咨询专线”（工作

日 9:00-17:00）；   

3. 长期监督：由学院纪委牵头成立“学费使用监督小组”，

吸纳学生代表参与民办高校年度检查工作。   

 

 

 

昆明卫生职业学院财务处   

2025年 3月 18 日   


